
 河南父老乡亲，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明慧网】河南省女子监狱，又名新乡女

子监狱，现非法关押了约二百名法轮功学员。

监狱表面楼房林立，桂花树成行，实则掩盖着

鲜为人知的罪恶，因迫害法轮功学员，零五年

被冠以“部级文明单位”。  

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是九监区（原十一

监区）和十一监区（原五监区即生活监区），

有近二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里，他

们大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年龄最大的已七

十多岁。劳动车间里，举目一望全是身形孱弱

的老人，他们被强迫做出口的珠秀活，小的珠

子就如米粒，大的如黄豆。由于珠眼很小很多，

老太太都戴着高度的花镜，长时间弓腰用眼，

使得很多老太太吃不消，出现眼睛看不见，血

压上升，卧床不起。  

即便这样还限制上厕所时间，每次上厕所

都要申请。恶警强迫法轮功学员观看造假电

视、体罚、怒骂学员甚至蹲小号，强制隔离，

长时间不让睡觉，不让洗澡，轮番长时间炮轰

似洗脑，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准说话。  

用盗窃犯,诈骗犯，杀人犯等包夹、“帮

        教”法轮功学员。采取特务似管理，一个法轮

        功学员往往身边有多个犯人监视她们的一举

        一动，利用文革时的“互助组”来监控学员睡

觉、吃饭，甚至上厕所都被严密的监控之下，俨然是盖

世太保下的集中营。偶而的户外锻炼身体，也要强制练

其它气功。即使期满还以等“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

功的机构）的名义拖延关押时间。  

法轮功学员李妙能由于在偃师看守所被恶人殴打，

造成半身不遂，现又有高血压等症状，完全不能自理，

每天都需要两人轮流伺候。家属接见一次，都要七、八

个人抬着，被定为一级病残，但仍以种种理由不予保外。

年龄最小的刘宁宁，十七岁时，被非法判刑八年，至今

已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原本烂漫的少女情怀，已在宁宁

的眼神里荡然无存。  

法轮功学员杨秀灵被强制隔离一年多，仍然改变不

了她坚定的信念，现被强制弄到四大队打扫厕所。  

张春花已被非法关押五年多，其间，恶警对其进行

不让睡觉，超负荷劳动等迫害，都无法动摇其坚定信念。

赵喜莲四十多岁，已被折磨的头发全白。 

恶警李霞等，利用手中权力收受贿赂，从刑事犯手

中得到不少“好处”，让刑事犯包夹法轮功学员，强迫

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有：恶警 袁文娟   腾海鸥

十一监区队长 李霞    九监区队长 李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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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六千名法轮功学员汇聚纽约曼哈顿
中城繁华的六大道，举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为主题
的盛大游行。上图为：声援中国民众的“5500 万三退大潮”。

中共最大的恐惧：真相 
今年六月，中共企图强制每个计算机购买者安装过滤

软件“绿坝”，经破解被“绿坝”拦截的绝大多数都是与

法轮功有关字眼。这暴露了中共最大的恐惧：真相，同时

也印证了它的虚弱。 

最初，中共采用主动大规模利用媒体直接攻击法轮

功，但是，每次造谣都被法轮功学员揭穿，并通过媒体、

网络等方式澄清事实真相。谎言不攻自破，而且在中国民

众、世界民众面前反证了中共的邪恶。现在，中共不再敢

轻易造谣了，转而严防网络、防民之口。中共喉舌在老百

姓中已经失去了信誉，而民众要了解真相的愿望势不可

挡，于是，人们选择了互联网。 

为了防止迫害真相传出国门，防止海外网站真实信息

流入，防止人们在互联网上谈论真相，中共使用“金盾工

程”等网络封锁系统，过滤屏蔽关键字，用数十万网络警

察监控互联网。但是，法轮功学员开发出自由门、无界等

突破网络封锁的绿色软件，大陆民众借助这些软件能轻而

易举的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系统。现在，中共公开以法规

的方式企图强制老百姓安装过滤软件，以此来防止人们在

网络上获得真相。 

“绿坝”软件安装到用户电脑后，它将封锁海外真相

网站，进行关键词内容过滤，记录键盘输入的密码，每三

分钟对屏幕拍照一次，并记录用户所有网上活动。所以“绿

坝”严重损害百姓的网络信息安全。但是，不到一周时间，

法轮功学员就开发出：绿坝克星。中共的阴谋再次落空。

中共最大的恐惧来自对真相的恐惧，它害怕自己对中

国民众欠下的血债曝光，害怕人民对它的清算，害怕失去

权力。所以中共疯狂的迫害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疯狂的

禁止《九评共产党》的传播，疯狂的阻止三退（退党退团

退少先队）信息的传播，但是真相是禁止不了的。◇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图：纽伦堡审判历史图片 

【明慧网】在 60 多年前对德国纳

粹罪行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审判，是人类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审判。审判一开

始，所有纳粹战犯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

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希特勒通

过法治实施专制和运用法律灭绝种族。

对待犹太人，第一步通过立法进行身份

上的区分，使犹太人与其它人区别开

来；第二步通过立法禁止犹太人经商，

切断了犹太人的财富来源；第三步通过

强制劳役法，使有劳动能力的犹太 

人从事超强度的劳役，在将他们的体力耗尽后再赶往集

中营从肉体上消灭。600 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分步骤被屠杀

的。因此所有纳粹战犯都有理由说：杀人是在执行法律。

这样一来把法官难住了，因为“执行法律的人不受

法律追究”是法律古训，法官们也信奉同样的古训。不

得不休庭。休庭后法官们讨论：如果纳粹战犯的辩护理

由成立，那么只需要做一件事，重新开庭后即宣布他们

无罪，审判也应宣告结束；如果认为他们的辩护理由不

法下之法为恶法 成立，就必须从法治原理上予以说明。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

法律问题上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

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

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

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

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

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

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他的这一思想很快使法官们达成

了共识，法官们认为，纳粹战犯执行

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再次开

庭，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理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

由，纽伦堡审判才得以顺利完成，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

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在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以来，不论其制

定了什么法律，以何种形式制定的，其目的都是对“真

善忍”和真修向善的大法弟子进行的迫害，从根本上毁

坏着人类的道德。也就是说，中共那些成文或不成文、

公开或不敢公开的“法律”本身都是恶法。（文／醒言）◇

央视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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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京中共央视主 
持人、新闻编辑部副 
科长北京时间 09 年 
6 月 5 日晨 6 点 40 死 
于淋巴癌扩散，时年 
48 岁。  
    曾经是中共十 
七大代表、并享受 
央视“特殊津贴”的罗京，是中共利用央视诬陷、迫

害法轮功的最重要喉舌之一。 
1999 年 7 月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新闻攻势，到后

几年大量诬蔑法轮功的虚假消息都是罗京昧着良心播

报的。指鹿为马，愚弄欺骗国人。  
陈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正值壮年，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平安夜的前一天，在发现胃癌

     九个月后痛苦的死在北京肿瘤医院，死时

     47 岁。  
     陈虻是央视诬陷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案”

     记录片的制片人。2001 年 1 月 23 日，中

     共江泽民、罗干流氓集团在迫害法轮功几

乎破产的情况下，在中国人过年之际制造了“天安门

自焚”，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欺骗民

众，煽动仇恨，为升级迫害法轮功学员铺平道路。陈

虻是这个构陷法轮功的所谓“焦点访谈”的二名制片

人之一。  
“天安门自焚”伪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等

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被

强烈谴责。陈本人也被国际人权组织“追查国际” 

起诉通缉，从此不敢再踏进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

的土地。 
陈虻和罗京这俩个年龄和职位相当的造假新闻

制作、播报人员先后死于癌症，令各界震惊。他们

都是中共邪教的牺牲品，为其丧尽人性良知、助纣

为虐，毒害众生，付出惨痛的教训。而他们的死，

也只是近年来发生的无数个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恶

报的案例之一。 
    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

唯有在中国大陆，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迫害已经

快整整十年了，十年之中，中共邪党的宣传机器曾开

足马力的造谣抹黑，法轮功学员也在平静的向世人讲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众多的老

百姓、警察、官员都在分辨真伪、探求是非。明真相

的警察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帮助法轮功学员。用化名声明退出中共的警察也

很多，一场心灵的复苏正在悄悄进行着。弃恶从善，

为时不晚。 
但是，在无神论的灌输下，有一些人不相信“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用“工作”和“上级命令”来

搪塞自己，为眼前利益出卖良心。这些与中共保持一

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逃不脱恶报。生

命是可贵的，恶报不是我们希望的结局，这是我们一

直给大家讲真相的原因。◇ 


